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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畴县卫生健康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
应急处置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

指导和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建立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长效管理与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保

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依法规范，

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

二、应急组织体系及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及其工作职责

为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管理和协调，

在县卫生健康局成立西畴县卫生健康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

生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周文孝 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

李茂建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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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毛世文 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康 林 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龙 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成 员：毕洪艳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控制防治艾滋病

管理办公室主任

叶和兴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药政与法监股股长

文官贵 卫生健康局妇幼健康服务与基层

卫生股股长

施家晴 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杨瑞芳 县卫生健康局人口信息与老龄健康股股长

张培丽 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负责人

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李世明 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郑传兴 县皮肤病防治站站长

侬正祥 西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杨志勇 兴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周德明 鸡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骆瑞堂 董马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光翠 莲花塘卫生院院长

王永益 蚌谷卫生院院长

陆代领 法斗卫生院院长

张帮伟 新马街卫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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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杰 柏林卫生院负责人

刘建明 坪寨卫生院院长

工作职责：组织、指导、协调全县卫生健康系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工作，研究分析事态发展趋势，提出解

决的具体办法和措施，督促各项卫生应急处置工作的全面落实。

（二）各工作组人员及其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事件类别诊断组、临床诊断专家组、

流行病学调查组、医疗救护组、现场消毒处置组、生化检验组、

业务培训组、卫生监督执法组、爱国卫生组、后勤保障组，各

工作组人员及职责如下：

1.领导小组办公室设于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防控与防治艾滋

病管理办公室，由龙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毕洪艳、周茂菊、

罗丹苓、骆常忍、万选巧为办公室成员，负责具体日常管理事

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抽调县疾控中心、县医院、县卫

生健康综合监督局人员共同完成各项工作。

工作职责：收集、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处置工作相

关信息资料；协调各工作组开展工作；及时总结工作情况，将

有关信息向各组反馈；完成防治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事件类别诊断组

组 长：龙 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副组长：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成 员：毕洪艳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防控与防治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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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主任

罗益民 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公琼 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李德珍 县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

杨恩奎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刘应龙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

牛曹敏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陈廷星 县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杨兴国 县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

工作职责：对事件进行调查，依据相关技术标准，及时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别作出判断；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

别及控制情况，作出事件预警分析，科学提出事件防控措施；

及时研究制定或修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防控技术方案。

3.临床诊断专家组

组 长：龙 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副组长：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成 员：叶和兴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药政与法监股股长

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罗益民 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德珍 县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

周 梅 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

陈公琼 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蒋 红 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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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争艳 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

陈廷星 县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杨兴国 县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

工作职责：及时组织小组成员，负责对疑难病例进行会诊；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

以及相关诊断技术标准等，尽快明确诊断，提出科学合理的治

疗方案，为临床治疗提供保障；及时研究制定或修正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临床治疗方案。

4.流行病学调查组

组 长：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成 员：周茂菊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防控与防治艾滋病

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杨恩奎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雷会艳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廖於波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病科科长

刘应龙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

普丽芬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副科长

雷春晓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员

赵井林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员

戚 敏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员

田 莉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科员

易晓欣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

工作职责：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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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素，明确调查结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提出防控建

议。

5.医疗救护组

组 长：李茂建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龙 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成 员：叶和兴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药政与法监股股长

罗益民 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世明 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周 梅 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

蒋 红 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

徐争艳 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

敖成伟 县第一人民医院外一科主任

赵正吉 县第一人民医院外二科主任

吴启华 县第一人民医院护理科科长

皮 颖 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王应梅 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一科护士长

雷元芳 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二科护士长

田润培 县第一人民医院外一科护士长

王明苍 县第一人民医院外二科护士长

郑传兴 县皮肤病防治站站长

侬正祥 西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杨志勇 兴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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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瑞堂 董马中心卫生院院长

周德明 鸡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光翠 莲花塘卫生院院长

王永益 蚌谷卫生院院长

张帮伟 新马街卫生院院长

陆代领 法斗卫生院院长

何绍杰 柏林卫生院负责人

刘建明 坪寨卫生院院长

工作职责：积极组织医护人员，开展院外救护及院内治疗，

及时对病人进行有效治疗；负责医护人员的调配和指挥；认真

落实《消毒管理办法》，制定和实施防止医院感染的有效措施；

及时总结经验，筛选最佳防治方案。

6.现场消毒处置组

组 长：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副组长：杨恩奎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何世粉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成 员：张 胜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科长

黄 巧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科员

廖於波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病科科长

蒋 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病科科员

工作职责：负责及时组织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进

行消毒处理，指导相关单位或相关人员对传染病人的排泻物、

呕吐物、分泌物、污染物进行消毒处理，避免污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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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化检验组

组 长：龙 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副组长：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成 员：雷会艳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陈廷星 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张学彩 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检验员

牛曹敏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工作职责：负责样品的采集和检验准确、及时出具检验报

告，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8.业务培训组

组 长：龙 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副组长：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成 员：毕洪艳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控制与应急股股长

叶和兴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法规与中医药股股长

罗益民 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杨恩奎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牛曹敏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刘应龙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

张 胜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科长

袁 丽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科长

廖於波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病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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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组织开展相应事件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标本

采集、临床诊断、医疗救治、预防接种、环境消毒、隔离和个

人防护等相关知识培训。

9.卫生执法监督组

组 长：张能艳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局长

副组长：毕洪艳 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防控与防治艾滋病

管理办公室主任

叶和兴 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药政与法监股股长

成 员：杨兴姑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副局长

颜永焘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副局长

王富爱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办公室主任兼公

共卫生监督股股长

王世姣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医疗卫生监督股

股长

伙安实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职业卫生监督股

股长

李忠馨 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许可审核股股长

工作职责：依法对各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传染病防治各项措

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对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

生活饮用水卫生、医疗卫生的监督管理，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卫

生管理制度，依法加大对违法卫生案件的查处力度。

10.爱国卫生组

组 长：康 林 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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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张培丽 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负责人

成 员：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李世明 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郑传兴 县皮肤病防治站站长

侬正祥 西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杨志勇 兴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侬正祥 董马中心卫生院院长

周德明 鸡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光翠 莲花塘卫生院院长

王永益 蚌谷卫生院院长

张帮伟 新马街卫生院院长

陆代领 法斗卫生院院长

何绍杰 柏林卫生院负责人

刘建明 坪寨卫生院院长

工作职责：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除卫生死角，做到

垃圾日产日清，对清除的垃圾进行焚烧或消毒。

11.后勤保障组

组 长：康 林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张培丽 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负责人

成 员：罗臻阅 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李世明 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阳富春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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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传兴 县皮肤病防治站站长

侬正祥 西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杨志勇 兴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骆瑞堂 董马中心卫生院院长

周德明 鸡街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光翠 莲花塘卫生院院长

王永益 蚌谷卫生院院长

张帮伟 新马街卫生院院长

陆代领 法斗卫生院院长

何绍杰 柏林卫生院负责人

刘建明 坪寨卫生院院长

工作职责：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工作必须的物

资和防治药品储备工作，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处置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急需设备和物资；负责车辆调配、维修；各卫生单位

的车辆要保证性能完好，无条件服从县卫生健康局的安排；做

好病人的转诊、运送等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及各工作组人员如有变动，由该单位担任相

应职务的同志自行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三）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工作职责

为保障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卫生单位能有条不

紊地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在本县辖区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各卫生单位须按下列职责分工分别开展工作：

1.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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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协调、指导、督查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开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处置工作。

（2）研究分析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决策，提出解

决的办法和措施，指挥各项工作的开展。

（3）收集汇总全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工作开展情

况上报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州卫健委。

（4）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交办

的其他工作任务。

2.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负责做好传染病疫情等种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

测、报告。

（2）组织开展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处理，做好疫点、疫区

等事件现场的消毒处置工作。

（3）及时、准确采集所需检验标本，进行实验室检测或运

送到上级疾控中心实验室开展检测，并将实验室检测结果反馈

至报告病例的医疗机构。

（4）指导各医疗保健机构采取相应的疾病防控措施。

（5）指导医疗保健机构对病例进行标本采集。

（6）及时收集、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展情况、研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对策、总结经验，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

（7）做好全县灭蝇灭蚊喷洒工作及其技术指导。

3.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

（1）负责做好病人的运送和救治工作，及时组织会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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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明确诊断，依据相关治疗方案，给予合理的治疗处理。

（2）做好危重病人的积极救治工作，及时组织会诊，进一

步明确治疗方案，根据病情需要做好危重病人的转院转诊工作。

（3）严格落实《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规规定，做好医院感染管理，严格各项消毒措施的落实，

加大对病人排泻物、污染物的处理，严防院内感染发生。

（4）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检测样本的采集和流行病

学调查等工作。

4.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局

（1）依法对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县疾控中心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处置和消毒隔离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食品卫生、饮水卫生及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

的日常监管，加大违法卫生案件的查处力度。

三、监测、预警与报告

（一）监测

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充分利用国

家疫情信息网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监测，建立24小时

值班制，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安排专人负责疫情报告和相关

信息的收集、分析，对可能和已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

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上报。

（二）预警

县卫生健康局根据医疗机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

监测信息，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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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分析其对公众身心健康的危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及

时做出预警。

（三）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县疾控中

心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隐患，也有权向上级政府部门举

报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职责

的部门、单位及个人。

1.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

责任报告单位：

（1）县级及其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传染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机构；

（2）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

（3）乡级及其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4）其他有关单位。

责任报告人：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包括个体诊所医生为

责任报告人。

2.报告时限和程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

位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管理办

法》的规定，按时限按程序报告。县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按时

限、按程序上报县卫生健康局和州疾控中心，县卫生健康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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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报告后按时限、按程序上报县人民政府和州卫健委。

任何医疗卫生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传染

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不得瞒报、缓报、谎报或者

授意他人瞒报、缓报、谎报，否则，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

响扩大或难以控制等不良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

人的责任。

3.报告内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内容应全面，包括事件基本情

况、流行病学调查和所采取的救治措施等，分为首次报告、进

程报告和总结报告。要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事态发展和控制

情况及时报告事件进程。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

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可直接通过互联网上的专用系

统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高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信息后，应及时审核信息，确保信息的准

确性，并及时汇总、分析后按有关规定报告。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报与信息发布

（一）突发传染病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时，县卫生健康局

应当及时向毗邻县（市）和可能波及的县（市）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通报本辖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处置情况。

（二）接到其他毗邻地区有关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信息通报后，县卫生健康局应视情况及时通报本县医

疗卫生机构，同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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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发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务院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置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要以最快的方

式向县疾控中心报告，县疾控中心在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

告后，要及时报告县卫生健康局，县卫生健康局应立即向县人

民政府和州卫健委报告，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各卫生应急小组

开展卫生应急工作，各小组根据自己的职责，协同配合，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隔离救治、样品采集现

场处置、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等工作，防止事件的扩散和蔓

延。同时，严格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有关要求及

时逐级上报疫情信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县卫生健康局在县人民政府领

导下，组织有关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事件概况、现场调查处理概况、病人救治情

况、所采取救治措施的效果评价、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取得的经验及改进建议。评估报告上报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


